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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組） 

第 2次審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2月 22日（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府文化觀光處第 2會議室  

主持人：陳璧君處長代                            紀錄：陳鳳嬌 

出席者：（如簽到表） 

會議議程：（如審議議程表） 

一、 業務單位說明： 

本次會議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第 1項及第 18條第 1項、第 24條、第 34條，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要點」暨「雲林縣文化資產審

議會設置要點」等規定辦理。 

二、 討論與審議案件： 

 案由 1：「歷史建築原北港武德殿附屬建築、西螺分局長宿舍、海口庄派出所」土地分

割報告案。 

 案由 2：「西螺分局新建工程」審議案。 

 案由 3：「雲林教養院正心園(學生宿舍)、綜合教室、保健中心(原技藝陶冶教室)」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指定登錄審議案。 

 案由 4：「縣定古蹟斗六真一寺修復計畫」審議案。 

 案由 5：「110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史蹟及文化景觀組）專案小組第 4~6次現場勘查案件說明。 

三、 各審議案件說明： 

 案由 1：「歷史建築原北港武德殿附屬建築、西螺分局長宿舍、海口庄派出所」土地分

割報告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1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7位，已達全體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 

  1. 歷史建築原北港武德殿附屬建築土地分割：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6位，不同意

委員 1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2.歷史建築西螺分局長宿舍土地分割：迴避委員 0 位，同意委員 6 位，不同意委員 1

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3.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0位，不同意委員 7位。已達是

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不同意。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建議整體考量敷地景觀。 

 委員 B：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再研議是否進行分割與分割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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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C：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建議考量海口庄派出所整體空間場域特質及未

來周邊環境品質與管理維護，維持原公告範圍，不予分割。 

 委員 D： 

i 歷史建築原北港武德殿附屬建築：應套繪建物，檢討法空、建築線。 

ii 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如上。 

iii 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如上意見外，分割後是否造成畸零地待查。 

 委員 E：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建議維持原地產權範圍，以免土地太零碎不利

後續使用。 

 委員 F：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釐清調研報告重新檢視歷史建築保存未來的整

體性。 

 委員 G：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需再檢討這次所提的土地範圍、臨界線、建蔽

率、建築線、畸零地等問題。 

 案由 2：「西螺分局新建工程」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1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7位，迴避委員 1位，6票

同意「本案授權專案小組進行設計修正審查，通過後再報審議會備查」，

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 

i 建議壹樓空間機能再調整，儘量留設觀覽通道。 

ii 調整設計後再由專案小組協助審視。 

 委員 B： 

i 建議臨分局長宿舍圍牆、基地周邊含臨巷道側之周邊景觀，除了原有喬木儘量

保留外，以結合未來歷建修復後，整體景觀風貌規劃，以人行為主並增加巷道

邊側人行步道與跨越滯洪池之道路。 

ii 經後續成立專案小組委員協調變更設計後，再行提報大會通過。 

 委員 C： 

i 本案透過周邊場域的打開，讓分局長舊宿舍得以被看到，建築師團隊做了諸多

的努力，惟還是得回歸到文資法第 34條進行檢討： 

1.「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

築群之完整」，建築師團隊已透過監測來保障營建過程不會損及歷史建築本體，

建議能詳述其機制。 

2.「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由目前設計觀之，建築師雖透過

退縮綠地(生態滯洪池)、核心廣場、穿越性通道，建構二者的關係，惟仍有遮

蓋之虞。再者，建議另繪由分局長宿舍前方巷道由分局長宿舍仰望的視角，確

認新建的辦公廳舍不會影響到分局長宿舍的自明性，以最低調的方式做分局長

宿舍的背景。 

3.建議取消穿越通道，將南翼靠滯洪池側的部分空間移除，讓分局長宿舍得以

完整展現，達到尊重歷史建築的訴求並打造出優質的都市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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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議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正，完備其程序，並由文觀處成立專案小組予以協助。 

 委員 D： 

i 儘量協助興建方調整合適之方案。 

ii 工程變更涉及行政作業調整儘早因應。 

iii 修正圖面，再行審查。 

 委員 E： 

i 新建工程雖然有留通道讓出歷史建築一個空間角度仍然不夠，是否可以變更設

計重整新建築使用功能，給宿舍空間可以更公共化，讓民眾更易接近宿舍。 

ii 建議再檢討宿舍利用及新建設計部分，讓歷史建築被容易看到不要被量體擋

住。建議文觀處設立諮詢小組協助建築師快速完成設計變更，以節省時間達到

效率之益，再提報大會。 

iii 待變更設計再議。 

 委員 F： 

i 本案所提之新建案量體配置、動線安排，似乎僅針對分局功能符合而進行設計：

針對文資法 34條僅就現況進行檢討，卻沒有就本新建案之後，仍然將歷史建築

納入整體規劃，似乎影響完整性。 

ii 建議本會成立專案小組進行協助。 

 

(三)所有權人(雲林縣警察局)： 

i 警察單位是執法單位，本應依法守法，但因不諳文資法，導致未事前提送審查，

深感抱歉，希望在儘可能的範圍內，配合審查修正，讓本案能順利執行下去。 

ii 舊西螺分局廳舍為 40年代建築，廳舍老舊不堪，空間不足，且 921地震後，

經結構技師公會結構安全評估，評鑑為耐震能力不足，亟需改建。西螺分局為

配合本新建案，109年 10月搬遷至臨時廳舍，造成居民洽公不便，地方人士及

民眾皆很關心興建工程進度。 

 

案由 3：「雲林教養院正心園(學生宿舍)、綜合教室、保健中心(原技藝陶冶教室)」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指定登錄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1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8位，已達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 

  1.指定縣定古蹟：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0位，不同意委員 7位。已達是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不同意指定為古蹟。 

  2.登錄歷史建築：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5位，不同意委員 2位。已達是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登錄歷史建築，名稱為「雲林教養院正心園及保健教室」。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 

i 地區機關建築風貌。 

ii 教養院建築類型。 

iii 綜合評鑑說明：建築類型特色及具稀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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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B：綜合評鑑說明：具特定時代性與特殊使用性功能之歷史價值。 

 委員 C：綜合評鑑說明：正心園及保健中心使用類型具稀有性，反應了當時代的

背景及特殊性，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委員 D：教養院稀有性、特殊性。 

 委員 E：不指定不登錄。 

 委員 F：具有時代歷史價值，尊重現有使用者需求，可再利用空間改造。 

 委員 G：不指定不登錄。 

 

(三)所有權人(雲林教養院) 

i 本案曾於 101年進行結構補強，現今因消防安全不足及牆壁龜裂嚴重，評估拆

除重建及修繕工程之經費，作為改善編列預算之依據。 

ii 若有文資身分，希望可保有改建擴建之彈性。 

  

 案由 4：「縣定古蹟斗六真一寺修復計畫」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1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7位，已達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7位，不同意委員 0位。已達是日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設計說明書應將封面更正為「修復計畫」。 

 委員 B：同意通過。 

 委員 C：縣定古蹟斗六真一寺依「雲林縣縣定古蹟斗六真一寺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其文資價值之一在「大殿具傳統齋堂之空間及元素，在雲林縣

為僅有之建築，具民間佛教齋堂的空間特色。」本次修復具完整保存其大殿之空

間及元素，故同意通過。 

 委員 D：內容符合修復計畫。 

 委員 E：同意通過。 

 委員 F：同意通過。 

 委員 G：同意通過。 

 

案由 5：「110 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史蹟及文化景觀組）專案小組第 4~6次現場勘查案件說明。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1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7位，迴避委員 0位，不同意

委員 0位，同意委員共 7位。已達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依專案小組現

勘委員意見備查。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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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B：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委員 C：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委員 D：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委員 E：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委員 F：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委員 G： 

i 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審議。 

ii 其餘各案同意備查。 

（三）現勘案件過程說明：  

 

日期 現勘案件名稱：綜合現勘結果 

110年 7月 26日第 4次

現場勘查 

 

1. 惠來舊派出所修繕工程 ：3 票同意，惟修繕須以委員意見修正。  

2. 西螺鎮興西段 518 建號國有房屋：3 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3. 崁頭厝圳新設堰堤記念碑 ：3 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4. 斗六鎮東國小宿舍(斗六市大同路 167、171 號，平和街 33 巷 15、17

號) ：3 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110年 8月 19日第 5次

現場勘查 

 

1. 重光國小前棟教室 ：3 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2. 金豐館 ：依文資法規定辦理後續審議事宜。  

3. 斗六市公所舊職務宿舍 ：3 票不建議列冊追蹤。 

110年 9月 30日第 6次

現場勘查 

 

1. 大湖口溪溝心埤攔河堰：依現勘意見修正提供更詳盡資料

後，再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 

2. 西螺分局：經委員評估後未達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之基準。  

3. 西螺鎮公正路 197 巷 3 號及公正路 213 巷 1、2、3、4 號等 5

戶 ：經委員評估後未達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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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審議案件結果彙整表： 

案由 審議案件 審議結果 備註 

1 

「歷史建築原北港武德殿附

屬建築、西螺分局長宿舍、

海口庄派出所」土地分割報

告案。 

  1.歷史建築原北港武德殿附屬建築土地

分割：同意分割。 

  2.歷史建築西螺分局長宿舍土地分割：

同意分割。 

  3.歷史建築海口庄派出所：不同意分割。 

 

2 
「西螺分局新建工程」審議

案。 

本案授權專案小組進行設計修正審查，通

過後再報審議會備查。 
 

3 

「雲林教養院正心園(學生

宿舍)、綜合教室、保健中心

(原技藝陶冶教室)」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指定登

錄審議案。 

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名稱為「雲林教養

院正心園及保健教室」。 
 

4 
「縣定古蹟斗六真一寺修復

計畫」審議案。 
同意通過。  

5 

「110 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

審議會（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

蹟及文化景觀組）專案小組

第 4~6 次現場勘查案件說

明。 

1.金豐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後，再提送

審議。 

2.其餘各案依專案小組現勘委員意見備

查。 

 

五、 散會（13時 50分） 






